承    諾    書

本人係申請   學年度及   學年度   學年              人員，完全瞭解教育部93年11月15日修正訂頒之「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」全部規定內容，並願遵守其一切規定，履行義務，克盡責任，如有違反其任何規定，願負全部法律責任，並負責償還因此次在職進修、研究、實習所領之一切公費及所領薪津金額及其法定利息，如因違反規定致使服務單位或政府機關發生損害，亦願依法令規定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特此承諾。

   此致
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

立承諾書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□部分辦公進修


□留職停薪進修








